
 

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中航复合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

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同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25%（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

象，本公司特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 

本公司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信

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及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院特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 

本院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信息，

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及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所特出具以下承诺： 

本所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及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公司特出具以下承诺： 

本公司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及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公司特出具以下承诺： 

本公司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及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中心特出具以下承诺与声

明： 

本中心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及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本基金特出具以下承诺： 

本基金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14 年 8 月 18 日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

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25%（以下简

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本中心特出具以下承诺： 

本中心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的盖章页）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4 年 8 月 18 日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通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

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25%（以下简

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本中心特出具以下承诺： 

本中心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的盖章页）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技”）拟向南通产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南通通能精机热加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 “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 

作为南通科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本公司特出具以下承诺： 

本公司将及时向南通科技提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南通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7 日 

 

 

 

 


